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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
沪医保医管发〔2026〕12号

关于优化第十一批国家组织集采药品医保支付
协同的通知

各区医保局，各定点医药机构：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

的意见》，建立管用高效的医保支付机制，探索完善确定医保药

品支付标准的方法、路径和有效机制，按照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

推动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开展的意见》（国办发

〔2021〕2号）要求，切实做好本市第十一批国家组织集采药品

中选价格与医保支付协同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药品范围

第十一批国家组织集采中属于《国家基本医疗保险、生育保

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（2025年）》的药品。

二、支付办法

（一）根据药品类别，原则上按通用名（含剂型）确定药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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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医保支付标准（限适应症报量的 5个药品除外）。本市参保人

员使用价格不高于支付标准的药品，参保人员和医保基金以实际

销售价格为基础，按政策规定分担。使用价格高于支付标准的药

品，支付标准以内部分由参保人员和医保基金按政策规定分担，

超出支付标准的部分由参保人员个人现金自负，并纳入分类自负

范围。

（二）限适应症报量的 5个药品（奥拉帕利口服常释剂型、

达格列净口服常释剂型、马来酸阿伐曲泊帕口服常释剂型、艾曲

泊帕乙醇胺口服常释剂型、乙磺酸尼达尼布口服常释剂型），本

市参保人员使用其价格高于中选价格的同通用名非中选药品（以

下简称“价高药”）的，适当提高个人自负比例。其中，基本药物

和医保甲类支付的药品，个人自负比例提高 20%，其他药品提高

30%。对于国家组织集采药品协议期满品种接续采购

（LC-YPJX-2026-1）的“价高药”，本市参保人员的个人自负比例

按照第十一批个人自负比例同步调整。

参保人员使用“价高药”的，医疗机构在医疗费用收据的项目

明细中应予标注，以供识别。住院患者使用“价高药”的，统一按

处方发生时间新的自负比例结算。

三、配套措施

（一）鼓励非中选企业参照同类药品制定公允合理的价格，

保障人民群众获得质优价宜的药品。

（二）鼓励医疗机构优先采购并使用价格不高于医保支付标

准的药品，不因使用此类药品而核减相关病组的 DRG/DIP 支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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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及医疗机构总额预算指标。医疗机构通过合理用药产生的医

保结余费用，在 DRG/DIP清算时按规定留用，用于激励其优化

诊疗路径、合理控制成本。

（三）支持基层提高集采药品供应保障能力。基层医疗机构

在优先配备中选药品的基础上，结合实际临床需求配备非中选药

品。对于按中选药品约定采购量考核的品种，医保部门对基层医

疗机构采购非中选药品比例不作要求。基层医疗机构使用乙类药

品参甲支付（医保支付标准以下费用全额纳入支付范围，患者不

执行分类自负），保障患者用药可及性，引导常见病、慢性病患

者下沉社区就诊与开药，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管理和工作指导。各区医保部门、各定点医

药机构要加强组织管理，抓好落地落实，确保按期启动、平稳推

进。市医保中心要及时改造信息系统，做好经办、结算、支付等

环节的顺畅衔接。市、区医保部门要加强对定点医药机构的培训

指导，确保工作顺利推进。定点医药机构要充分发挥医务人员在

临床用药中的作用，根据临床和市场需求，优化药品配备，指导

患者合理用药，并做好解释引导工作。在工作中遇有问题，要及

时妥善处理。遇有重大问题，请及时向市医疗保障局报告。

（二）加强监管维护基金安全。医保部门将重点监测药品的

价格、供应、使用以及患者待遇、基金运行等情况。加强医院外

配处方动态监测。将医院“一刀切”地不采购非中选药品的情况与

高价非中选药品外配用量进行动态关联分析，视情况采取警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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约谈举措，切实保障患者合理用药需求。市、区医保部门要完善

细化医保用药审核规则，引入智能监控，确保医保基金合理使用。

五、其他

本通知中的本市参保人员包括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

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。

本市市民社区医疗互助帮困计划参加对象参照执行。

本市老红军、离休干部和一至六级残疾退役军人不实行个人

自负药品费。

本通知自 2026年 5月 1日起实施。

上海市医疗保障局

2026年 4月 22日

上海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6年 4月 22日印发


